
附件4       2020年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	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 株洲市渌口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
	项目支出名称
	　深化供销改革
	预算部门
	株洲市渌口区　

	年度本级

预算金额
	100　
	该项目支出上级资金
	（分级填报）

	项目支出实施期
	2020年

	实施期绩效目标
	大力实施我区惠民工程服务项目，构建区、镇、村三级惠农服务体系，做大做强供销社下属子公司，重点打造渌口区农副产品购销平台户农副产品名优品牌　

	本年度绩效目标
	建设30个惠民综合服务社，建设8个镇级基层供销社，土地托管10000亩。　

	本年度

绩效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　建成供销惠民服务社
	30个　

	
	
	质量指标
	　农产品质量满意率
	80%　

	
	
	时效指标
	　资金到位及时拨付率
	100%　

	
	
	成本指标
	民生100供销改革费，农合会建立费，示范社评定费，编写服务编写费。　
	民生100供销改革费45万元，农合会建立费15万元，示范社评定费20万元，项目编写费10万元。

	
	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利润增长率　
	15%　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　社会贡献值
	20%　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农产品无污染率　
	100%　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惠农改革影响力　
	100%　

	
	
	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惠农服务满意率　
	100%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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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8             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 2020  年度）

	项目支

出名称
	深化供销综合改革　

	主管部门
	　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政府
	实施单位
	　株洲市渌口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

	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	　
	年初

预算数
	全年

预算数
	全年

执行数
	分值
	执行率
	得分

	
	年度资金总额　
	　100
	　100
	　68.46
	　10
	68.5%
	　6.85

	
	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　
	　100
	　100
	　68.46
	　10
	68.5%
	　6.85

	
	上年结转资金　
	　0
	　0
	　0
	　
	　
	　

	
	其他资金
	　0
	　0
	　0
	　
	　
	　

	年度总体目标
	预期目标
	实际完成情况　

	
	1、建设30个惠民综合服务中心（社）

2、建设8个镇级基层供销社；

3、托管服务10000亩。　　
	1、已建设45个惠民综合服务中心（社）；

2、已建设8个镇级基层供销社；

3、已完成土地托管服务10000亩。

	绩

效

指

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

指标值
	实际

完成值
	分值
	得分
	偏差原因

分析及

改进措施

	
	产出指标

(50分)
	数量指标
	建设惠民服务中心（社）
	　30
	　45
	10
	　10
	　

	
	
	
	建设基层供销社
	　8
	　8
	　10
	　10
	　

	
	
	质量指标
	产品质量满意
	　80%
	　100%
	　10
	　10
	　

	
	
	时效指标
	资金到位及时拨付率
	　100%
	　100%
	　10
	　10
	　

	
	
	成本指标
	民生100供销改革费45万元，农合会建立费15万元，示范社评定费20万元，项目编写费10万元。
	　99
	　68.46
	　10
	　6.85
	　因疫情影响，项目验收12月才完成，1月已付款

	
	效益指标

（30分）
	经济效

益指标
	利润增长
	　15%
	　26.94%
	　10
	　10
	　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社会贡献值
	　20%
	　21.18%
	　10
	　10
	　

	
	
	生态效

益指标
	产品无污染
	　100%
	　100%
	　10
	10
	　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惠农影响力
	　100%
	　100%
	　10
	　10
	　

	
	满意度

指标

（10分）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惠农服务满意率
	　100%
	　100%
	　10
	　10
	　

	总分
	100
	　96.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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